
 

範例 2-1 

附表 

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 

一、地方政府辦理

資優教育業務 

一、以前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全國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統計地方

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主管學

校）資優教育學生人數，學生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一千九百元，未達二十萬元者，以二十萬元計。 

二、本項補助經費得編列改善或充實學校資優教育教學設備

設施資本門經費，但以不超過補助經費總額之百分之四十

為限。 

二、地方政府辦理

區域性多元資

優教育充實方

案 

補助授課鐘點費、教材費、印刷費、場地使用費（不包括原學

校內部場地使用費）及雜支等經費；每年每地方政府最高補助

六十萬元；並以辦理創造能力、領導能力及其他特殊才能表現

等三類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為優先補助之項目。 

三、教育部主管學

校辦理多元資

優教育方案 

每校最高補助四十萬元；校際合作之方案，每方案最高補助五

十萬元。 

四、地方政府及教

育部主管學校

辦理精進資優

教育課程發展

及個案研究 

一、補助課程教材、教法及評量：包括教材、教法之研究改進、

成果推廣與輔導及教學與評量方法，每案最高補助五萬

元。 

二、補助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及協作探究課程：依每案計

畫，核定補助經費。 

三、補助資賦優異學生追蹤及個案之研究：依每案計畫，核定

補助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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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地方政府及教

育部主管學校

推動資優教育

國際交流 

一、地方政府辦理資優教育國際議題或課程：每一計畫，最高

補助二十萬元。 

二、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遴選資賦優異學生或薦派教

師參與資優教育交流計畫及國際資優教育會議或競賽：機

票每人補助最高為東北亞一萬二千元，東南亞八千元，歐

洲四萬元，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及紐西蘭各三萬六千元，

其他地區最高為機票費之全額。 

三、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同意教師參加國外舉辦之國

際資優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活動：機票每人補助最高為東北

亞六千元，東南亞四千元，歐洲二萬元，美國、加拿大、

澳洲及紐西蘭各一萬八千元，其他地區最高為機票全額之

一半。 

六、地方政府及教

育部主管學校

充實資優教育

設施設備、教育

人力，及辦理資

優教育研習、教

師專業社群、教

師在職進修特

殊教育資賦優

異類課程及其

他特殊教育事

項 

依政策或其他特殊需求，得依每案計畫，核定補助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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